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人〔2015〕2号

关于部分教职工自动离职的通告
全校各单位：

以下人员或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、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15天且至今未办理正式离校手续，应予以解除劳动关系。学校为严肃校纪，规范管理，以下人员从停发工资时间起视同其自动离职，解除学校与其的劳动关系，其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	姓名
	原单位
	离职时间

	杨春梅
	信息技术中心
	2010年8月

	卢钰婷
	外语系
	2014年2月16日

	彭文毅
	大学生创新创业办公室
	2014年5月1日

	黄娟
	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	2014年5月5日

	杨明珠
	江苏素质教育基地
	2014年7月24日

	曾斌
	机电与自动化学院
	2014年8月31日

	胡胜
	机电与自动化学院
	2014年9月1日
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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